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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溪县卫生健康局 

文件 尤溪县妇女联合会 

尤溪县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
 

尤卫〔2023〕20号 

 

 

尤溪县卫生健康局  尤溪县妇女联合会 
尤溪县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

2023 年尤溪县 35-64 岁妇女宫颈癌和 
乳腺癌检查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

 

各项目乡镇妇联，县总医院（医共体成员单位），县妇幼保健院： 

为落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任务，提高妇女宫颈

癌和乳腺癌（以下简称“两癌”）的早诊早治率，降低“两癌”

死亡率，根据《福建省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实施方案

（2023-2030 年）》、《福建省妇女“两癌”筛查质量评估工作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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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》、《三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3 年妇幼公共卫生服

务项目工作的通知》（明卫函〔2023〕120 号）精神，县卫生健

康局、县妇女联合会、县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制定了

《2023 年尤溪县 35-64 岁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检查项目实施方

案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尤溪县卫生健康局         尤溪县妇女联合会 

 

 

 

 

尤溪县妇儿工委办公室 

2023 年 7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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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尤溪县 35-64 岁妇女宫颈癌和 
乳腺癌检查项目实施方案 

 

为组织实施妇幼公共卫生 35-64岁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（以

下简称“两癌”）检查项目，提高“两癌”的早诊早治率，降低

“两癌”死亡率，保障广大妇女身心健康。现根据市级下达的本

年度“两癌”检查工作任务及要求，制定 2023 年 35-64 岁妇女

“两癌”检查项目实施方案如下： 

一、项目目标 

（一）2023 年全县应完成 35-64 岁妇女免费 HPV 检测和乳

腺癌检查各 6700 例。对检出的妇科常见疾病及宫颈癌和乳腺癌

病人，指导进一步检查和治疗。 

（二）以免费“两癌”项目实施为契机，做好妇女常见疾病

筛查适宜技术推广，完善妇女常见疾病筛查数据收集渠道，确保

妇女常见疾病定期筛查率巩固在 90%以上。 

二、项目范围 

2023 年我县确定以城关镇、洋中镇和坂面镇开展“两癌”

检查工作。目标人群为各项目乡镇中 35-64岁妇女，优先保障农

村妇女、城镇低保妇女。各项目乡镇应指定专人进村入户做好各

项目村 35-64 岁妇女的摸底工作（摸底表见附件 2），确定检查

对象并按指定的检查时间和地点通知到位。免费参加 HPV检测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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乳腺癌检查对象：项目乡镇指定村的 35-64岁妇女（同一个对象

五年之内不重复接受免费检查）。既往患有乳腺癌的患者不再安

排免费的乳腺癌检查；既往患有宫颈癌或因妇产科疾病已做过宫

颈切除手术者，不再安排免费的宫颈癌相关检查。 

三、项目内容 

（一）HPV 检测试点项目 

1.妇科检查及乳腺触诊：包括盆腔检查及阴道分泌物湿片显

微镜检查/革兰染色检查。对接受检查的妇女均进行乳腺的视诊、

触诊。 

2.HPV检测（HPV高危分型检测）：包括取材、保存、实验室

检测及报告。HPV试剂所采用的技术平台及其产品包含世界卫生

组织明确确认的 14 种高危型别（包括：HPV16、18、31、33、35、

39、45、51、52、56、58、59、66、68等亚型），确保检测质量。 

3.宫颈细胞学检查：对 HPV 高危分型检测结果为其他高危型

者应当进行宫颈细胞学检查。包括取材、涂片、固定、染色以及

采用 TBS 分类的描述性报告对宫颈细胞进行评价。 

4.阴道镜检查：对 HPV 高危分型检测结果为 16、18 型，宫

颈细胞学检查结果异常/可疑者以及肉眼检查异常者进行阴道镜

检查。 

5.组织病理学检查：对阴道镜检查结果异常/可疑者进行组

织病理学检查。 

6.对乳腺临床检查可疑或异常者，建议进一步做乳腺彩超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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乳腺钼靶 X线检查。 

（二）乳腺癌检查项目 

1.乳腺触诊和乳腺彩超检查：对接受检查的所有妇女进行乳

腺视诊、触诊和乳腺彩超检查，乳腺彩超检查结果采用乳腺影像

分级评估报告系统（以下简称 BI-RADS分级评估报告系统）。 

2.乳腺 X 线检查：对乳腺彩超检查 BI-RADS分级 0 级以及 3

级者，进行乳腺 X 线检查，乳腺 X线检查结果采用 BI-RADS分级

评估报告系统。 

3.组织病理检查：对乳腺彩超检查 BI-RADS分级 4级和 5级、

X线检查 BI-RADS分级 4级和 5级者应当直接进行组织病理学检

查（以下简称活检）。 

4.对乳腺 X线检查 0级和 3级者应当由副高以上专科医生综

合评估后进行随访或活检或其他进一步检查。 

四、项目组织实施 

（一）组织管理 

1.成立 2023 年尤溪县 35-64 岁妇女“两癌”检查项目工作

领导小组（见附件 1），领导小组负责“两癌”检查项目工作的

组织协调、监督管理等；负责组织制定项目实施方案，协调县内

医疗资源，确定“两癌”检查初筛机构和接诊机构，明确工作职

责，建立转诊机制；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，并定期向市卫生

健康委报送进展情况。 

2.县、乡、村妇联组织村干部做好受检妇女的摸底调查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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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将项目摸底表（见附件 2）在检查之前上报送县妇幼保健院，

组织动员符合条件的妇女持本人身份证和社会保障卡到指定的

医疗保健机构接受检查。各级工作要点详见《2023 年尤溪县妇

女“两癌”免费检查工作要点》（附件 4）。 

（二）项目实施机构相关职责 

1.初筛机构 

（1）县妇幼保健院为 35-64岁妇女“两癌”检查初筛机构，

在县卫健局和“两癌”检查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，负责组织开展

HPV 检测和乳腺癌的初筛工作。 

（2）主要职责：采集病史、收集临床检查及辅助检查结果，

提出医学建议，进行分类指导。对未发现异常情况者，提出定期

筛查建议及预防保健指导；对筛查发现异常/可疑者，进行追踪

随访对筛查发现异常/可疑者，应当进行追踪随访，并提出进一

步检查、诊断或转诊的建议；对筛查发现疾病并已明确诊断者，

提出治疗或转诊的建议。在转诊时应当提供转诊对象的基本信息

及相关检查资料，填写转诊单。初筛机构不具备细胞涂片染色和

阅片及 HPV检测和 TCT检查能力的，应将涂片送至指定的接诊机

构进行诊断。初筛机构获得接诊机构反馈的结果后，应当在 3个

月内对异常/可疑病例进行随访，督促其进行进一步检查及治疗，

完成“两癌”检查项目个案登记表填写，按要求及时报送相关信

息至上级妇幼保健机构。 

2.接诊机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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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县总医院为 35-64 岁妇女“两癌”检查的接诊机构，

主要负责对乳腺初筛异常者进行钼靶 X线检查，并指定副主任医

师以上专科医生接诊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异常者的后续诊疗工

作。 

（2）主要职责：接诊机构应当指定专人接待转诊对象，对

初筛结果异常者做进一步诊治，并及时将检查结果反馈至初筛机

构。 

五、信息收集和管理 

（一）县妇幼保健院负责信息收集和管理工作，应当指定专

人负责信息收集、整理，并以县为单位进行报送。具体要求如下： 

1.负责收集受检对象原始资料，妥善保存检查记录以及检查

者的个案资料，做好保密工作。 

2.收集相应的信息数据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审核、录入、上报。

在数据录入直报系统之前，应对原始报告卡进行审核。发现错项、

漏项、逻辑错误等情况时，应及时核对并修改；对重复报告的卡

片要予以剔除。 

3.所有检查信息要及时录入，对检查异常的病例要加强追

访，收集进一步检查、诊断结果及治疗情况，失访率应≤5%，并

按照要求及时上报。 

（二）项目信息通过易联众系统报送，内容包括 35-64岁妇

女“两癌”检查项目个案登记表。 

六、时间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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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动员部署（2023 年 7 月初）。制定工作计划，组织筹

备工作，包括摸底、制定方案、动员部署、宣传发动等。 

（二）项目实施（2023 年 7 月-12 月）。根据项目实施方案，

组织项目单位目标人群集中到县妇幼保健院进行初筛检查工作。

为避免人员大量聚集，有序推进“两癌”项目工作开展，各乡镇

应做好人员统筹安排，具体任务和工作要点详见附件 3、4。 

（三）工作总结（2023 年 12 月）。县妇幼保健院完成资料

审核、汇总、分析，网络直报个案材料及相关报表。 

 

附件：1.2023 年尤溪县 35-64岁妇女“两癌”检查项目工 

        作领导小组 

2.尤溪县 35-64岁妇女“两癌”检查项目摸底表 

3.2023 年尤溪县 35-64岁妇女“两癌”检查项目任 

务及检查时间表 

4.2023 年尤溪县 35-64岁妇女“两癌”免费检查工 

  作要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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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2023 年尤溪县 35-64 岁妇女 
“两癌”检查项目工作领导小组 

 

组  长：池哲儒  县卫健局副局长 

副组长：蒋夏莲  县妇联党组成员、四级主任科员 

            黄启禄  县妇幼保健院院长 

            王正隆  县总医院副院长 

成  员：郑荣苏  县卫健局基层卫生与妇幼中医股股长 

陈  靓  县卫健局基层卫生与妇幼中医股干事 

周茂柱  县妇幼保健院副院长 

蔡尊耀  县妇幼保健院副院长 

蒋嘉佳  县妇幼保健院公共卫生科科长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地点设在县妇幼保健院，办公室

主任由蒋嘉佳同志兼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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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尤溪县 35-64 岁妇女“两癌”检查项目摸底表 

        乡镇       村 

序号 姓名 年龄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

既往

宫颈

病变

检出

情况 

既往

乳腺

病变

检出

情况 

三年内是否接受两癌免费 

检查（如有，填写年份） 
是

否

贫

困

妇

女 

延续

宫颈

癌项

目 

低保妇

女病免

费检查 

HPV

检测

试点

项目 

乳腺

癌项

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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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2023 年尤溪县 35-64 岁妇女 

“两癌”检查项目任务及检查时间表 
 

项目单位 
HPV检测任

务数（人） 

乳腺癌检查

任务数（人） 
检查时间 检查地点 

城关镇 1900 1900 具体通知 

尤溪县 

妇幼保健院 

洋中镇 2100 2100 具体通知 

坂面镇 2700 2700 具体通知 

合计 6700 6700  

备注：1.检查时间安排在每周二到周五（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）； 

 2.每天按 60人左右通知对象到县妇幼保健院检查，上、下午 

各 30人，各项目乡镇自行调整各项目村的检查时间顺序， 

尽量做到有序并按时完成任务； 

      3.严格把关检查对象：35-64岁妇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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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2023 年尤溪县 35-64 岁妇女 
“两癌”免费检查工作要点 

 

一、县级工作要点： 

1.县卫健局、县妇联组织制定《2023 年尤溪县妇女宫颈癌和乳

腺癌检查项目实施方案》，并督导实施。 

2.县妇幼保健院负责做好会议筹备、耗材采购、宣传单及各类

表格印制等物质准备；负责组织实施“两癌”免费检查项目的初筛

工作；负责信息收集整理报送和异常情况随访等工作。 

3.县总医院负责乳腺临床检查和彩超检查异常者的钼靶 X 线检

查工作，并指定妇产科和乳腺外科副主任以上医师负责接诊初筛异

常者。 

二、乡镇级工作要点： 

1.各项目乡镇妇联成立工作领导小组，研究制定工作方案。 

2.各项目乡镇妇联认真做好 35-64 周岁妇女摸底和宣传发动工

作，做好“两癌”检查通知单和宣传单的发放。 

3.避免人员大量聚集，有序推进“两癌”项目工作，按规定时

间组织人员到县妇幼保健院参加检查。 

三、村级工作要点： 

1.各村妇联干部要做好入户宣传，特别是外出务工人员。并发

放宣传单、通知单。 

2.通知对象携带通知单、身份证和社会保障卡前往县妇幼保健

院参加检查。 

 

尤溪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7月 6日印发 


